鉴定补贴办理流程
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、普通高等学校、中高职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的在校生在毕业学年（毕业学年指前一年7月1日起的12个月内）取得职业资格证书（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，由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统一代为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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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心主任审批，上报局复核
 培训中心进行复审（陈素群）
 培训中心进行初审（蔡冰娟）
经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初审后，报送县人社部门
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提交相关材料（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补贴个人情况表、职业技能鉴定发证人员名册、毕业学年学生在校证明、身份证复印件、银行卡复印件等）至莆田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进行初审。

